
市政會議討論案       提案機關：
教 育 局

法 務 局 

案由：為修正「臺北市青年留學生就學貸款補助辦法」

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臺北市為協助青年克服經濟困難，以赴海外深

造，增進學能並擴展國際視野，於一００年

五月三十一日訂定發布「臺北市青年留學生

就學貸款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並

自一００年六月一日施行，其後二次修正發

布。現因本府機關改組，新設臺北市政府青

年局（以下簡稱青年局），並自一一三年六月

一日起，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

育局）主管之臺北市青年留學生就學貸款業

務移撥至青年局，爰修正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復考量自一００年本辦法訂定施行後，貸款

總額度皆未調整，惟國際物價及各國學費逐

年調升，爰貸款總額度有調升之必要。又現

行實務上，教育局未以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

核准貸款及未針對申請人予以信用保證，本

辦法相關規定應配合修正。基上，考量實務

運作需要，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另調升

本辦法貸款總額度一節，業經市長一一四年

二月八日奉核在案，併予敘明。 

二、本辦法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四條：為避免申請人誤解設籍

之年限期間可分段加總計算，爰修正現行

條文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另考量現行實務

上，申請人因出國就學或學習專技證照致



出境二年以上未入境經戶政事務所依戶籍

法相關規定逕行遷出登記之情形，爰增訂

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一款但書規定。另修正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申請人年齡上限。 

 （二）修正條文第五條：為明確界定現行條文第

一項第二款及現行條文第二項所定「政府

提供之各項公費或留學獎助學金」之內容，

爰修正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規

定。 

 （三）修正條文第九條：本辦法自一００年訂定

施行後，貸款總額度皆未調整，考量國際

物價及各國學費逐年調升，爰調升貸款總

額度及每年貸款累計上限。      

 （四）修正條文第十條：修正現行條文第一項第

四款規定，增訂申請人得以電子戶籍謄本

或戶口名簿影本作為戶籍資料之繳交文件。

修正現行條文第一項第六款規定，將修正

條文第五條第一項所定不得申請本貸款情

形納入切結書之範疇。      

 （五）修正條文第十一條：考量專技證照之多元

性，爰修正現行條文第二項，改採由青年

局聘請外部專家審查，以符合需求，並刪

除現行條文第三項規定。 

 （六）修正條文第十三條：現行條文第一項之貸

款期限規定，因考量現行實務運作上，承

貸銀行因申請人之還款壓力，多會同意非

寬限期延長至多一年，其貸款期限隨之延

長，爰修正現行條文第一項，以符實需。



於修正條文第二項增訂貸款期限之定義，

以資明確。現行條文第三項所定「最長得

與修讀博士之貸款期限及寛限期相同」，

不包含修正條文第一項末段增訂延長非寬

限期及貸款期限，爰修正現行條文第三項。 

  （七）修正條文第十四條：現行實務運作上，承

貸銀行同意延長貸款期限，其延長貸款期

限若超過修正條文第一項所定利息補助期

間，其超過期限之利息計算，係參照現行

條文第三項辦理，爰修正現行條文第三項，

以符實需。 

 （八）修正條文第十五條：現行條文第一項及第

二項所定「延後償還本金」，係指「延長

寬限期」。另現行條文第一項於實務運作

上，承貸銀行僅同意延後償還本金（即延

長寬限期），而貸款期限不隨之延長，又

延長寬限期間及申請次數與現行條文第二

項相同，爰修正現行條文第一項。另經審

酌本次修正條文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已符

實需，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末段所定「；

貸款期限經承貸銀行同意得至多延長一

年」。 

 （九）修正條文第十六條：考量申請人於本貸款

通過後始發生借貸契約之權利義務關係，

復參照修正條文第一項規定，修正現行條

文第四項規定並增訂申請人主動通知期限。

另申請人以專技證照申請貸款通過後，如

有中途轉系或轉至其他學校或機構之情形，



其所轉入之系或轉至其他學校或機構仍須

符合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二款規定，爰於修

正條文第四項末段增訂申請人應依限主動

通知之規定。 

 （十）修正條文第十七條：申請人延長貸款期限，

若仍屬就學期間，本負有每年繳交在學證

明及入出國日期證明書等相關文件之義務，

爰現行條文第一項末段無明定之必要，爰

予刪除。另現行條文第二項所定「或取證」

係指「取得證書或證照」，爰予以修正。 

（十一）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1、現行實務運作上，教育局未以授予利益

之行政處分核准貸款，爰修正現行條文

第一項本文規定。 

      2、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修正納入不符

合修正條文第四條申請條件之情形。 

3、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款所定「第九條第

四項」為誤繕，係指「第九條第三項」，

爰予修正。 

         4、現行條文第一項第四款：參照修正條文

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及配合第二款規定

用語，爰予修正。 

         5、現行條文第一項第六款：配合修正條文

第十六條第四項增訂主動通知期限，爰

予修正。 

         6、增訂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七款：配合修正

條文第十六條第四項末段規定，增訂

第七款規定。 



         7、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規定：現行實務運

作上，教育局未針對申請人予以信用保

證，爰刪除本項規定。 

         8、現行條文第三項至第五項，依實務需要

修正，並移列為修正條文第二項至第四

項。 

  （十二）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財團法人中小企業

信用保證基金所交付承貸銀行之備償款

項僅為墊償性質，不生清償之效力，爰

修正現行條文第二項。 

  （十三）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本條新增。考量本

次係全文修正，為避免法律關係複雜，

爰增訂過渡條款。 

  （十四）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由現行條文第二十

三條移列。本次修正為全案修正，爰依

法制體例修正為自發布日施行。 

三、本案業經本府法務局一一四年七月十日第八

四０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檢陳本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一份。 

擬辦：擬提請審議通過後，辦理後續發布事宜；俟發

布後，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

函請行政院備查及臺北市議會查照。 

決議： 


